
附件3：

填报单位（盖章）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侯嘉宁 联系电话： 54135433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二)其他资金： 0

每年区委党校都对社区党校分层分类开展业务指导工作。一是分片下派指导老师。二是送教
上门。三是举办社区党校讲师团成员专题研讨班。四是邀请市级专家下基层示范上课。已建
立集体备课制度、宣讲申请制度等保障工作有序开展。

经过业务指导，各街镇社区党校成为基层党性理论教育的“高地”，党建人才培训的“基
地”，凝聚党员群众的“阵地”，提升闵行区社区党校党员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能力和
水平。

通过对各街镇社区党校业务指导，做好教学管理人员培训，开展专题培训班,结合形势任务
宣讲需要，组织基层讲师团开闸集体备课、精品课观摩、评选等工作，使各街镇社区党校
成为基层党性理论教育的“高地”，党建人才培训的“基地”，凝聚党员群众的“阵地
”，提升闵行区社区党校党员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无

76000

        1.上级财政拨款： 0

        2.本级财政安排： 76000

        3.下级财政配套： 0

自2016年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和《中共闵行区委关于贯彻
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的实施意见》,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关于本
市在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建立社区党校的指导意见》（沪委组办【2016年】19号）文件
精神，社区党校应主动接受区委党校的业务指导。每年开展如社区党校教学管理人员专题
培训班、社区党校师资培训等各类业务指导工作。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关于本市在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建立社区党校的指
导意见》（沪委组办[2016年]19号）文件精神、《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条例》、《
2018-2022年闵行区干部教育培训实施意见》

 必要性:区委党校需要依托社区党校平台，进一步发挥全区党员干部教育主阵地作用，加强
全区社区党校的业务指导和办学工作，整合区域内外的党建资源为社区党校的党员教育提供
有效保障。激发区级层面、街镇层面和村居层面“三个层面”的积极性，促进社区党校运作
起来，规范起来，影响凸显出来，使社区党校更好地结合与融入到全区党员干部培训教育。

 可行性:经过3年的业务指导，各街镇社区党校逐步建章立制，熟悉党员教育规律，逐步成
为基层党性理论教育的“高地”，党建人才培训的“基地”，凝聚党员群众的“阵地”，呈
现出组织架构规范化、制度体系健全化、培训对象分类化、师资队伍多元化、课程设置系统
化、教学模式多样化以及精品党课特色化等特点。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76000

二、当年预算： 76000

     （一）财政拨款：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20 年）

社区党校业务指导费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顾红

     起始日期：               2020-01-01         结束日期：   2020-12-31



一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导及时完成
率

指导及时完成
率

区委对党校工
作要求落实情

况

效果目标

区社区党校党
员理论教育和
党性教育的能
力提升情况

长效管理机制
建设情况

受益者满意度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项目
构成
分解

76000
工作
计划

1

76000 --- ---金额合计 --- ---

备注

社区党校业务指导
费

业务指导费 业务指导工作经费 76000 工作计划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依据

有效提升社会效益

≥95%长效管理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100%时效

区14家社区党
校，每年指导
一至两次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20 年）

项目名称： 社区党校业务指导费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活动
(作业、任
务）和对应
产出的详细

描述

组织基层讲师团开闸集体备课、精品课观摩、评选，包括聘请外聘教师讲课、组织教学管理人员专题培训费用、制作基层讲师团学习参考
资料等。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建立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100%落实



项目管理制度

预算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20 年）

项目名称：社区党校业务指导费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中共闵行区委党校校
务委员会职责和议事规
则》、《关于中共闵行
区委党校校务委员会组

成成员的通知》

立项和计划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1、校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由校
务委员会主任召集主持，全体成员参加，主要是听取
党校年度和半年度工作总结和计划，分析研究党校工
作形势，确定党校下一阶段工作的方向和要点，协调
解决党校发展的全局性事务。具体议题由校务委员会
办公室提出报校委会主任同意。
2、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时，应当在会议召开两日前，
将会议日期、地点、议程等事项通知各成员，并将会
议拟审议的有关文件发送各成员。
3、校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需要部门办理的工作事
项，涉及校务委员会成员所在单位的，由校务委员会
成员负责落实办理；涉及非校委会成员单位的工作事
项，由校务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区委办、区府办协调有
关部门办理。办理结果应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报告。
4、校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重大问题，应当形成决议或决
定，并印发会议纪要。纪要由会议主持人签发。校务
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决议、决定和纪要应立卷归档，
由校务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管理、保存。
5、校委会各成员单位间应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在必要
的时候可以在报请校委会主任同意的情况下召开校委
会部分成员的工作协调会，协调解决需相关单位共同
解决的问题。会议的结果应以纪要的形式报告校委会
主任并存档。
6、校务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工作联络员，作为
校务委员会办公室的兼职人员，负责上下联系，做好
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
例》中发【2008】13号
文件

第九章 经费保障 党校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各级政府
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确保党校
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后勤等方面工作的需要。

《闵行区委党校财务制
度》

采取目标责任制的预算管理方式，对单位内部预算的
编审、批复、执行、调整、决算考评等进行全过程管
理。

立项和计划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